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傷害險示範條款修訂公告  

遵循主管機關規定暨新版「傷害保險單示範條款」及「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」公佈實施，

本公司已自 95年 10月 1日起修訂相關險種條款並因應說明如下： 

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.8.10.金管保二字第 09502069411號函辦理及 95.9.13.

金管保二字第 09502524481號函辦理。 

 

依據前揭函令規定，自 95年 10月 1日起傷害保險單「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」由原 6

級 28項（舊表）修正為 11級 75項【 新表請按此連結 ( pdf格式，298K)】。 

 

本公司自 95年 10月 1日起，一年期以下傷害保險（含已停售）之新契約與有效契約均 採

從新從優方式，適用修訂後之「殘廢程度與保險金給付表」且費率不調整，適用商品名稱

如下: 

  

現售傷害險  已停售傷害險  

（1）意外傷害保險（IPA）  （1）宏泰安心守護傷害保險（LIPA）  

（2）新人身傷害保險（NIPA）     

（3）多倍型傷害保險（MIPA）     

（4）意外傷害保險附約（RPA）     

（5）團體意外傷害保險（GPA）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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